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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NRC 微堆许可框架 10 CFR Part 57（续） 

 

美国核监管委员会（NRC）的拟议法规《微堆及其他风

险特征相当的反应堆的许可要求》于近日在《联邦公报》发

布，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期截至 2026 年 6 月 15 日。这

一突破性的法规草案，将作为《联邦法规汇编》第 10 编第 57

部分（10 CFR Part 57）发布，旨在实现新型微反应堆及其他

风险特征相当的反应堆的快速许可及大规模部署。 

一、 定位 

认识到微堆与传统核电厂在安全特性上的显著差异，

Part 57 并非对现有 Part 50、Part52 或 Part53 的简单补充或修

订，而是一个全新的独立许可部分，回应了市场对创新型中

小型反应堆日益增长的需求。NRC 认为，Part 50 为大型轻水

堆设计的两步式流程较为繁琐；Part 52 的联合许可证及其所

需的 ITAAC（检查、试验、分析、验收准则）机制是为特定

场址的大型项目设计的，ITAAC 关闭听证会可能进一步延长



2 

 

审批时间；而 Part 53 虽在 Part 57 发布前已生效，但其技术

包容性框架仍需兼顾大型复杂反应堆，针对微堆的简化不够。

考虑到微堆及其他低风险反应堆具有“标准化、工厂预制、

可运输、批量化部署”等特点，Part 57 融合了非动力生产或

利用设施（NPUF）许可框架中基于低风险特征的简化理念，

以及 Part 52 和 Part 53 中部分现代化监管要素，建立一条专

门的、以业绩为导向、风险指引型的许可路径。 

二、 主要条款及亮点 

Part 57 拟议法规的主要条款及亮点包括： 

1. 多重许可路径：提供联合建造与运行许可证（一步式）、

制造许可证（在工厂完成制造、装料、测试，实现“即产即

运”）、标准设计批准三种可选路径，并可组合申请，申请方

可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和商业模型选择最优路径。 

2. 快速许可审批：利用微堆及其他风险特征相当的反应

堆具有简化设计、有限核物质总量和整体低风险的特征，简

化申请方需准备及 NRC 需审查的信息，实现更短的许可周

期；NRC 可在认定反应堆建造符合批准设计和许可要求后授

权反应堆运行，而不采用 Part 52 的 ITAAC 机制。NRC 预计，

在受理完整申请后，建造许可证和运行许可证的审批时间可

缩短至 6-12 个月。 

3. 支持批量部署：基于设计标准化（即允许对相同设计

的反应堆群组进行批量审批）与通用终决性（Generic F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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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核心机制，实现大规模许可。通用终决性是指在初始许

可申请中已获批准的通用事项——反应堆设计、厂址参数、

运行方案等——在后续引用相同设计的申请中将被视为“已

决”，无需重复审查。后续审查范围缩小至场址特定或申请方

特定信息，大幅减少重复劳动。从而允许多个相同设计的反

应堆，无论部署于不同场址还是由不同申请方运营，均可高

效取证，真正实现大规模、批量化部署。 

4. 制造/建造双许可通道：一是通过制造许可，允许反应

堆在工厂完成制造、装料和测试后，运输至运行场址，并通

过上述“通用终决性”以简化审查；二是通过建造通用许可，

允许后续同类设施在正式建造许可证颁发前，进行有限度的

施工活动（如打桩、浇筑混凝土），以加速部署。 

5. 替代设计标准与运行程序的灵活性：允许申请方适当

采用替代设计标准，以及针对新型反应堆运行方式（如远程

操作、自主运行）的定制化程序和质量保证大纲，替代 NRC

指定的标准。 

6. 环境审查豁免：对经证明环境影响极小的项目（满足

已受扰动区、空冷、低排放、符合地方法规等四个条件），可

适用《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下的类别豁免，直接引用

NUREG-2249 的通用结论，免于编制环境评估或环境影响报

告书。 

7. 运行模式创新与人员监管调整：明确允许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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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运行与自主运行；引入反应堆操作人员通用许可制度，

并提供适任责任程序灵活性，适用于设计上无需操作人员干

预即可维持安全的设施，监管重点从对个体的许可，转向对

持证方的培训体系和资质管理的监督；监督模式转变，NRC

不派驻全职驻厂监督员，而是依赖针对性检查和持证方的业

绩监督。 

8. 全生命周期整合的退役规划：前置退役许可，允许申

请方在初始联合申请中一并提交退役计划，这使得退役策略

可与反应堆设计同步确定，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监管；

灵活的退役路径，支持单个反应堆独立退役而非整个场址捆

绑退役，适应模块化、可运输的设计特点。 

9. 装料反应堆运输：拟议法规将增加条款，在申请方无

法满足 Part 71 中“放射性材料包装和运输”测试和业绩要求

时，允许基于风险的方法进行运输容器认证，使得运输安全

论证更加快速、更具可预测性，且负担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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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传统流程（Part 50/52）的核心对比 

对比维度 传统流程 (Part 50 / 52) 新框架 (Part 57) 

适用范围 大型项目、固定场址 小型项目、可移动、可运输 

审查文件 
初步安全分析报告、最终
安全分析报告，分阶段提
交 

仅最终安全分析报告 

审查深度 
详尽、指令性要求，全面
审查 

风险指引、业绩导向，聚焦独
特和新颖问题，申请方有一
定自由度 

验收准则 
需建立 ITAAC（检查、试
验、分析、验收准则），审
评环节复杂 

无需 ITAAC，以建造符合批
准的设计作为运行批准依据 

事故分析 
主要依赖确定论的设计
基准事故 

可选用最大假设事故或最大
可信事故方法，后者可利用
风险信息 

运行人员 
持 照 操 作 人 员
（RO/SRO），规定了最低
人员配置标准 

为无需人员干预的设施建立
了反应堆操作人员通用许可
制度，人员配置基于业绩 

设计认证 
设计认证有效期 15-40
年，需续期；终决性受§ 
52.63 约束 

提供标准设计批准路径，无
到期日；通用终决性范围更
广（设计+场址参数+运行程
序） 

公众参与 
强制要求听证会，程序复
杂；ITAAC 关闭听证会会
延长许可时间线 

通用终决性可缩小听证范围 

许可期限 

建造/运行许可证 40 年，
可续期；早期厂址许可
10-20 年；制造许可证 5-
15 年 

建造/运行许可证 40 年，标准
设计审批无年限；制造许可
证最长 40 年 

质量保证 
强制适用附录B的详细质
保要求 

不强制附录B，允许选择行业
认可的质保大纲 

退役规划 永久关停后 2 年内提交退 在初始联合申请中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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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维度 传统流程 (Part 50 / 52) 新框架 (Part 57) 

役计划，60 年退役期限强
制 

退役计划，无 60 年强制期限  

四、 对申请方（行业）的影响 

Part 57 新许可框架可能会在商业模式、运营管理及战略

风险等多方面，对申请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显著降低不确定性与成本。Part 57 的实施预计将为

业界和 NRC 节省约 37.6 亿至 118.4 亿美元，主要源于豁免

请求的大幅减少和审查流程的简化。通用终决性使已批准的

设计在后续申请中无需重复审查，大大提升了监管确定性。 

二是提供清晰的商业化路径。Part 57 提供了从设计、制

造、运输、部署到退役的全生命周期许可选项。制造许可证

允许反应堆在工厂完成制造、装料和测试，使其成为可运输

的成品，申请方可从项目开发商转变为产品供应商，实现规

模化效益。 

三是更高的自主权与对等责任。申请方被允许自行定义

“安全相关”等关键术语，并提出替代的技术标准和质保大

纲。这份灵活性的对价是必须提供充分且可接受的技术论证

来证明其自定义方案的等效安全性，要求企业拥有深厚的技

术底蕴和强大的安全分析能力。 

四是改变运营组织管理模式。反应堆操作人员通用许可

制度以及远程和自主运行的支持，意味着一名持证操作人员

能够管理一个反应堆群，直接改变了人员配置模型，可能大

幅降低运营人力成本。NRC 不派驻全职驻厂监督员，那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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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方需建立更完善的自我监督体系。这些都对持证方的培训

体系与资质管理的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 

五是面临战略风险管理的全新挑战。Part 57 提供多条许

可路径，申请方需要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和商业目标做出战略

选择。战略灵活性增强，但路径选择风险加大。选错路径或

对自身能力估计不足，可能导致项目延期或增加不必要的成

本。 

NRC 将在 Part 57 意见征询期之后再考虑最终法规，而

根据第 14300 号行政令，最终法规需在 2026 年 11 月 23 日

前发布。NRC 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对 Part 50 和 Part 52 进行

修订，为申请者提供更全面的路径选择。 

总体而言， Part 57 是继 NRC 发布 Part 53 之后又一个

重大的监管范式转变。它不再试图用旧框架适配新技术，而

是从根本上为微堆和其他低风险反应堆的商业化、批量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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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设计一套专门的监管流程，使资本能够更高效地流向核能

创新领域。 

 

对外交流合作部 封祎 供稿 

信息来自美国核监管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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